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66号东方通信科技园A楼210

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55

730

25

563,245,302

555,286,846

7,958,456

44.8443

44.2107

0.63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此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郭端端先生主

持。(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杨小虎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其他监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全体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53,712,146

7,581,428

561,293,574

比例（%）

99.7164

95.2625

99.6535

反对

票数

1,236,900

377,028

1,613,928

比例（%）

0.2227

4.7375

0.2865

弃权

票数

337,800

0

337,800

比例（%）

0.0609

0.0000

0.0600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53,766,346

7,581,428

561,347,774

比例（%）

99.7262

95.2625

99.6631

反对

票数

1,188,300

377,028

1,565,328

比例（%）

0.2140

4.7375

0.2779

弃权

票数

332,200

0

332,200

比例（%）

0.0598

0.0000

0.0590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53,754,446

7,581,428

561,335,874

比例（%）

99.7240

95.2625

99.6610

反对

票数

1,212,000

377,028

1,589,028

比例（%）

0.2183

4.7375

0.2821

弃权

票数

320,400

0

320,400

比例（%）

0.0577

0.0000

0.0569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53,638,046

7,917,356

561,555,402

比例（%）

99.7031

99.4836

99.7000

反对

票数

1,362,000

41,100

1,403,100

比例（%）

0.2453

0.5164

0.2491

弃权

票数

286,800

0

286,800

比例（%）

0.0516

0.0000

0.0509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8,060,994

7,581,428

15,642,422

比例（%）

83.3497

95.2625

88.7274

反对

票数

1,282,900

377,028

1,659,928

比例（%）

13.2650

4.7375

9.4155

弃权

票数

327,400

0

327,400

比例（%）

3.3853

0.0000

1.8571

6、议案名称：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53,495,646

7,581,428

561,077,074

比例（%）

99.6774

95.2625

99.6150

反对

票数

1,418,400

377,028

1,795,428

比例（%）

0.2554

4.7375

0.3188

弃权

票数

372,800

0

372,800

比例（%）

0.0672

0.0000

0.0662

7、议案名称：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53,492,446

7,581,428

561,073,874

比例（%）

99.6769

95.2625

99.6145

反对

票数

1,430,400

377,028

1,807,428

比例（%）

0.2576

4.7375

0.3209

弃权

票数

364,000

0

364,000

比例（%）

0.0655

0.0000

0.064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53,734,446

7,581,428

561,315,874

比例（%）

99.7204

95.2625

99.6574

反对

票数

1,252,400

377,028

1,629,428

比例（%）

0.2255

4.7375

0.2893

弃权

票数

300,000

0

300,000

比例（%）

0.0541

0.0000

0.053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4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的
预案

关于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预计的议案

公司董事 2024 年度薪酬情
况报告

公司监事 2024 年度薪酬情
况报告

同意

票数

15,939,850

15,642,422

15,461,522

15,458,322

比例（%）

90.4145

88.7274

87.7013

87.6832

反对

票数

1,403,100

1,659,928

1,795,428

1,807,428

比例（%）

7.9587

9.4155

10.1841

10.2521

弃权

票数

286,800

327,400

372,800

364,000

比例（%）

1.6268

1.8571

2.1146

2.064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5项议案,公司控股股东中电科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545,615,552股。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投票表决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票通过方

为有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琰、孔舒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赵琰、孔舒韫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所律师认为：东方

通信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776 900941 证券简称：东方通信 东信B股 公告编号：2025-015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上海博瑞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20万元

220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

0

380,491.35

214.20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30%的情况下√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5年6月23日，上海博瑞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瑞思”）与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静安分（支）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上海静安分行”）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合同编号：Z2521LN15601077），向交通银行上海静安分行申请借款人民币 200万元整。同

日，江苏联合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交通银行上海静安分行签署《保证

合同》（合同编号：C250526GR3106265），为前述银行借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担保

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220万元。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提高决策效率，统筹安排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含控股、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事项，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新增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为人民币278,
000万元，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担保额度、下属子公司为公司担保额度以及下属子公司之间担

保额度合并计算，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32,900万元，为

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155,100万元，下属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为90,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披露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

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上述担保在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上海博瑞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江苏联合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俞世晋

91310118MA7DTLT367

2021-12-21

上海市青浦区诸光路1588弄698号577室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水环境污
染防治服务；水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海洋环境服务；环保咨询服务；
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服务；水利相关咨询服务；水土流失防治服务；环境
保护监测；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
生态环境材料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园艺产品销售；园艺产品种植；水质污
染物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海水养殖和海洋生物资源利用装备销售；海洋水质
与生态环境监测仪器设备销售；智能水务系统开发；以下经营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
海洋工程设计和模块设计制造服务；污泥处理装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污
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生态环境材料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439.42

397.93

41.49

-1.88

-190.53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经
审计）

606.92

374.91

232.01

635.07

-188.2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静 安 分（支）行《保 证 合 同》（合 同 编 号 ：

C250526GR3106265）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分（支）行

债务人：上海博瑞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江苏联合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金额：人民币220万元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
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

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详见《保证合同》约定。

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

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

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公司下属子公司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规划，下属子

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议该额度时认为：所

审议融资担保事项，有利于满足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提高决

策效率，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80,491.35万元（含本

次担保金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主体提供担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44,278.21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比例为137.52%。

公司未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亦无逾期对外担保和涉及诉讼的

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江苏联合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291 证券简称：联合水务 公告编号：2025-033

江苏联合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6月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002171 证券简称：楚江新材 公告编号：2025-058
债券代码：128109 债券简称：楚江转债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30日下午15: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3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龙腾路88号公司办公楼会议中心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姜纯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26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740,839,27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1034%。
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26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32,057,24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2.4572%。
其中：1、现场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10,632,99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713%。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1,850,9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2%。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的股东26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30,206,2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3320%。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 26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30,206,2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320%。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508,548,229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为29,926,306股，公司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 1,478,621,923股。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安徽

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2/3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 734,963,86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69%；反

对票5,760,8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76%；弃权票114,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326,181,82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2306%；反对票5,760,8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7349%；弃权票1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5%。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2/3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 734,136,76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53%；反

对票6,590,7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96%；弃权票111,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 325,354,72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7.9815%；反对票6,590,7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848%；弃权票1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7%。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2/3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 734,135,06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51%；反

对票6,590,7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96%；弃权票113,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325,353,02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7.9810%；反对票6,590,7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848%；弃权票1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 734,954,06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56%；反

对票5,762,8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79%；弃权票122,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 326,172,02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2277%；反对票5,762,8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7355%；弃权票1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9%。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 740,700,7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3%；反

对票89,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1%；弃权票49,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331,918,74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583%；反对票89,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69%；弃权票4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姜纯先生、盛代华先生、汤优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6.1选举姜纯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721,156,25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43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12,374,2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724%。6.2选举盛代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721,013,53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23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12,231,4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294%。6.3选举汤优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718,666,55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07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09,884,5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226%。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柳瑞清先生、李晓玲女士、张明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7.1选举柳瑞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718,741,95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17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09,959,9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453%。7.2选举李晓玲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718,741,15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17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09,959,1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451%。7.3选举张明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718,739,25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16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09,957,2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44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喻荣虎、李梦珵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文件，随公司其他文件一并提交深圳
证券交易所审核公告。

五、备查文件1、《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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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第七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了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
主选举，一致同意选举黎明亮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其个人简历详见附
件）。黎明亮先生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关于董事
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并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简 历

黎明亮先生：196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专学历，会计师。1987年
参加工作。历任安徽精诚实业集团财务部会计科科长，本公司财务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
长、副总监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等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黎明亮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不
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经查询, 黎明亮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黎明亮先生除持有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46.6万股股份外，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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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

年6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为保证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经全体董事一致
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限要求，会议通知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七届董
事会后，以现场通知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全体董事一致推举公司董事姜纯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经投票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选举姜纯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该议案的内容详见 2025年 7月 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经审议，董事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具体如下：1、董事会战略及投资委员会：由姜纯先生、盛代华先生、黎明亮先生、柳瑞清先生（独立董

事）、张明瑜先生（独立董事）组成，其中姜纯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李晓玲女士（独立董事）、张明瑜先生（独立董事）、汤优钢先生组
成，其中李晓玲女士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姜纯先生、柳瑞清先生（独立董事）、李晓玲女士（独立董事）组
成，其中柳瑞清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张明瑜先生（独立董事）、柳瑞清先生（独立董事）、李晓玲
女士（独立董事）、盛代华先生、黎明亮先生组成，其中张明瑜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该议案的内容详见 2025年 7月 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姜纯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该议案的内容详见 2025年 7月 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盛代华先生、王刚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该议案的内容详见 2025年 7月 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黎明亮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该议案的内容详见 2025年 7月 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姜鸿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姜鸿文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

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其任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姜鸿文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53-5315978
传真：0553-5315978
邮箱：truchum@sina.com
通讯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龙腾路88号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该议案的内容详见 2025年 7月 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张琼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该议案的内容详见 2025年 7月 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旭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李旭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53-5315978
传真：0553-5315978
邮箱：truchum@sina.com
通讯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龙腾路88号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该议案的内容详见 2025年 7月 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会议决议；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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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分别召开的职
工代表大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同日，公司召开的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
任了公司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现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第七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长：姜纯先生
（二）董事会成员：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含职工代表董事1名）、独立董

事3名，成员如下：1、非独立董事：姜纯先生、盛代华先生、汤优钢先生、黎明亮先生（职工代表董事）2、独立董事：柳瑞清先生、李晓玲女士（会计专业人士）、张明瑜先生
以上各位董事的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上述

董事会成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董事会中兼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
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且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独立董事兼任境内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均未超过三家，也不存在连任公司独立董事超过六年的情形，独立董事的任
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1、董事会战略及投资委员会：由姜纯先生、盛代华先生、黎明亮先生、柳瑞清先生（独立董
事）、张明瑜先生（独立董事）组成，其中姜纯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李晓玲女士（独立董事）、张明瑜先生（独立董事）、汤优钢先生组
成，其中李晓玲女士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姜纯先生、柳瑞清先生（独立董事）、李晓玲女士（独立董事）组
成，其中柳瑞清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张明瑜先生（独立董事）、柳瑞清先生（独立董事）、李晓玲
女士（独立董事）、盛代华先生、黎明亮先生组成，其中张明瑜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和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1、总裁：姜纯先生2、副总裁：盛代华先生、王刚先生3、财务总监：黎明亮先生4、董事会秘书：姜鸿文先生
以上各位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其中聘任财务总监的事项同时

已经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任期自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秘书姜鸿文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
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其任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53-5315978
传真：0553-5315978
邮箱：truchum@sina.com
通讯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龙腾路88号
三、聘任其他相关人员情况1、内部审计负责人：张琼先生2、证券事务代表：李旭先生
以上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任职资格已经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其中聘任内

部审计负责人的事项同时已经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任期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证券事务代表李旭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职所
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53-5315978
传真：0553-5315978
邮箱：truchum@sina.com
通讯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龙腾路88号
四、部分董事、监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因任期届满，黄启忠先生、胡刘芬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及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也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王刚先生不再担任公司非独
立董事及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将继续担任公司副总裁兼芜湖天鸟高新技术有限
公司总经理等职务；乐大银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务，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程
光平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张琼先生不再担任公
司监事职务，将继续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职务。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以及为公司稳健发展和
规范运作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五、备查文件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4、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会议决议；5、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6、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简 历
姜纯先生：196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1983年参加工作，2000年11月起享受安徽省政府特殊津贴，安徽省首届优秀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安徽省十大杰出贡献企业家，中华慈善奖之全国最具爱心慈善行为楷模，安徽省第十
一、十二、十四届人大代表，第十二届安徽省政协委员，2018年被中国有色金属铜加工工业协
会授予“中国铜板带行业突出贡献人物”称号。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裁，安徽楚江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姜纯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不得
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查询, 姜纯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姜纯先生持有公司员工持股计划1052万股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安徽

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盛代华先生：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1987年
参加工作，曾任芜湖楚江合金铜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徽森海高新电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
监事会主席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兼铜板带事业部总经理等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盛代华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不
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查询, 盛代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盛代华先生持有公司员工持股计划221万股股份，为控股股东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股东芜湖森海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的股东。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汤优钢先生：197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1997年参加工作，镇江市人
大代表，丹阳市政协委员。2007年 8月至 2015年 4月担任江苏鑫海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年5月至今担任江苏鑫海高导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本公司董事等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汤优钢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不
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经查询, 汤优钢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汤优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2,261,870股股份，持有公司员工持股计划130万股股份。与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黎明亮先生：196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专学历，会计师。1987年
参加工作。历任安徽精诚实业集团财务部会计科科长，本公司财务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
长、副总监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等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黎明亮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不
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查询, 黎明亮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黎明亮先生除持有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46.6万股股份外，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柳瑞清先生：195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民盟盟员，工学博士，教授。曾任

江西理工大学工程研究院副院长、江西省有色金属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务。2020年12月至今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柳瑞清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不
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经查询, 柳瑞清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柳瑞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晓玲女士：195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大学学历，会计学专业教授。曾任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教授、副系主任，安徽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系主
任，安徽大学财务处处长，安徽大学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院长等职务。曾兼
任安徽省高级会计师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总会计师协会副会长、安徽省企业经营与
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会计学会理事、安徽省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金融会计学会常务
理事、安徽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特聘讲师、安徽省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务。现为安徽
大学商学院退休教授，兼任江淮汽车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李晓玲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不
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经查询, 李晓玲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李晓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明瑜先生：197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民盟盟员，博士学位，正高职称。

现任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公司独立董事。2007年9月毕业于中南大学，获材料学博士学位。随后分别于中南大学、美国佐治亚理
工学院历任讲师、副研究员、研究员等职务。在炭石墨材料研究领域已经有20多年的研究经
历，参研或主研国家重大科技工程项目、973项目、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揭榜挂帅”项
目和企业项目等共计30多项。目前任长沙市复合材料学会副理事长、湖南省硅酸盐协会炭分
会副主任、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理事、是湖南大学科技城B类人才入选者。教育部、科技部、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湖南省、江西省、广东省等科技评审专家。江西省、江苏省高级人才函评专
家。

截至本公告日，张明瑜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不
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经查询, 张明瑜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张明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刚先生：197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高级工商管理硕士。1995年参

加工作，历任安徽精诚实业集团总裁助理,精诚铜业董秘,芜湖双源管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楚江
集团董事、副总裁，本公司董事、副总裁、董秘等职务。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芜湖天鸟高新技
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王刚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不得
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查询, 王刚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刚先生持有公司员工持股计划218万股股份，为控股股东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芜湖森海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的股东。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姜鸿文先生：男，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持有
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和证券从业资格证书。2002年7月进入公司工
作，先后担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总裁办副主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职工代表监事等职
务。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等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姜鸿文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不
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查询, 姜鸿文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姜鸿文先生除持有公司员工持股计划30万股股份外，未持有公司股份。在控股股东安徽

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担任监事职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琼先生：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会计师。1994年7月毕业，分配至南陵县粮食局下属企业工作。2002年3月进入楚江集团工作，曾任上海楚江
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主管、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助理、本公司审计部部
长助理、监事等职务。现任本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日，张琼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不得
担任内部审计负责人的情形。

经查询, 张琼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张琼先生除持有公司员工持股计划11.2万股股份外，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旭先生：男，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持有证券从业

资格证书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0年3月进入公司工作，曾任公
司总经办专员、董事会办公室专员、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处副处长、处长等职务。现任本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李旭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不得
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经查询, 李旭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李旭先生除持有公司员工持股计划14.2万股股份外，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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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全资子公司分红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清远楚江
高精铜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远高精铜带”）以及芜湖楚江合金铜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楚江合金”）为兼顾长远发展和实现股东的投资收益，向本公司分配利润，具体分配如下：1、经清远高精铜带股东审议，决定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分配利润51,000,000.00元，剩余
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2、经楚江合金股东审议，决定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分配利润 7,400,000.00元，剩余未分
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收到上述分红款58,400,000.00元，公司本次所得分红将增加2025
年度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但不增加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的净利润。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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